附件：
[bookmark: _GoBack]延安新区户外广告设置承诺书

延安市新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局：
我单位拟在  （商铺地址）      设置   （商铺名称）     招牌设施，现就户外招牌设施相关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一）设施设计承诺：设置的户外招牌设施严格符合《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GJJ149-2021)、《延安新区户外广告管理办法（暂行）》规定等本地城市专项规划，保证户外招牌设施安全、牢固、美观、规范，与周边环境相适应，不影响市容市貌。设置的户外招牌设施不产生影响居民休息的光源光照，不影响相邻单位或住户的通风、采光，不影响道路通行、不影响消防灭火救援和逃生。 
（二）施工安全承诺：在户外招牌设施安装施工期间，我单位将切实加强各项安全措施，注意施工安全，确保周边行人、建筑物及相关管线的安全和完好。涉及电气焊作业的，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落实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如在施工期间对他人造成人身伤害或其他财产损失，均由本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三）使用维护承诺：负责做好户外招牌设施日常的安全质量检查和维护保养工作，定期对户外招牌设施结构、组件、外观和电气化等进行检查，如有损坏或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进行修复，不能修复的，立即自行拆除，切实做好监控和防护措施，排除安全隐患。遇狂风、暴雨等异常天气将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因设置的招牌脱落或其他原因，对他人造成人身伤害或其他财产损失，均由本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四）其他承诺：1.经营完结后我单位将在规定的时限内无条件自行拆除设置的招牌；如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需要，市容环境整治、投诉、举报、消防安全隐患、行业监管等各类问题我单位将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对招牌进行移位或拆除并自行承担相关费用和责任。2.我单位保证提供的所有资料均真实有效；承诺拥有户外广告悬挂位置使用权，不占用楼梯口等公共空间，如使用权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我单位无条件、无偿、限期拆除相关广告并恢复原样。

特此承诺！
                                     承诺人（签章）：
年  月  日
